关于组织我校教师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不断提高我校教师的教学水平，根据《关于实施精品课程师资培训项目的指导意见》(教高司函[2007]175号文)和《关于组织教师报名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网络培训的通知》（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文）的精神和要求，学校决定组织我校教师参加2008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报名者可以选择与自己所承担的课程相同或相近的课程研修班（见附件1）。拟报名参加培训的教师请填写《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申请表》（见附件2）。
2、申报截止时间为2008年9月18日（周四）。
3、拟报名参加培训的教师可登录湖北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网站（http://spzx.hubu.edu.cn）了解有关信息。
4、培训费用由学校承担，学校将根据报名情况，安排培训事宜。
申报工作联系人：人事处 郑笛，电话50100060。
人事处

2008年9月11日

附件1：关于组织教师报名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网络培训的通知
附件2: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申请表
附件1：关于组织教师报名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高校师资培训管理部门：

根据《关于实施精品课程师资培训项目的指导意见》（教高司函〔2007〕175号）的要求，为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建设工作，使国家精品课程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促进优质教学资源的广泛应用和共享，不断提高高校教师的教学水平，现将2008年秋季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名组织工作

请各校负责教师培训工作的职能部门，依据“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的培训课程安排，组织好本校相关课程的教师参加培训，并将参训教师名单报我中心，以便做好培训工作的周密安排。

同时也可让参训教师可以登陆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网站，进行网上注册报名，网址http://www.enetedu.com。
二、培训课程安排

根据湖北省的具体情况分别由湖北分中心（设在湖北大学）和武汉分中心（设在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相关培训课程。
	序号
	精品课程
高级研修班
	开课时间
	主讲教师
	研修地点

	1
	统计学
	9月19日–9月21日
	曾五一（厦门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2
	计量经济学
	9月26日–9月28日
	李子奈（清华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3
	旅游规划与开发
	10月10日–10月12日
	马勇  （湖北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4
	Visual Basic 程序设计
	10月17日–10月19日
	龚沛曾（同济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5
	电子商务概论
	10月24日–10月26日
	李琪  （西安交通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6
	数学建模
	10月24日–10月26日
	黄廷祝（电子科技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7
	机械设计
	10月31日–11月 2日
	吴鹿鸣（西南交通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8
	比较文学
	11月7日 –11月 9日
	曹顺庆（四川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9
	物理化学
	11月7日 –11月 9日
	黑恩成（华东理工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10
	自动控制原理
	11月14日–11月16日
	胡寿松（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11
	商法学
	11月21日–11月23日
	赵旭东（中国政法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12
	动物生物学
	11月21日–11月23日
	许崇任（北京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13
	生理学
	11月28日–11月30日
	王庭槐（中山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14
	国际金融学
	12月5日 –12月7日
	杨胜刚（湖南大学）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15
	国际贸易实务(高职高专)
	12月12日–12月14日
	刘文广（吉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

	16
	电磁学
	12月12日–12月14日
	赵凯华（北京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17
	管理信息系统
	12月19日–12月21日
	李一军（哈尔滨工业大学）
	武汉分中心（华中师范大学）


三、培训方式

本培训为远程网络培训，主播教室设在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北京），参训教师在分中心专用网络教室统一参加学习和研讨。期间，参训学员不仅可以与授课专家交流探讨，同时形成班集体，选出班长，组织内部学员一起交流教学经验、分享教学资源，形成跨校级的教学、科研合作研究团队。

四、培训费用

每人每期缴纳培训费700元，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持发票回本单位报销。为了减轻学校负担，同时让更多的教师有机会参加学习，我中心（湖北分中心）争取到了每派5人参训、可以免1人培训费的优惠政策（如某高校派10人次参加不同班次的学习，只需缴8人的培训费即可）。

五、结业证书

对经学校有关部门推荐参加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的教师，考评合格后颁发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人事司共同签章的“高等学校骨干教师培训证书”。对参加培训并获得证书的教师，所在学校应承认其接受继续教育的经历，记入相关档案，并作为教师职务评聘的参考依据之一。
六、报到地点

凡报名参加上课地点设在湖北分中心（湖北大学）的课程培训的教师，请于每期培训开课的前一天，在湖北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一楼大厅报到（湖北大学西门往里100米右拐即到，武昌徐东友谊大道上）。

七、联系方式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湖北省分中心

联系人：何兆清、高桂林；      电子邮箱：spzx2005@126.com
联系电话：027－88663312（办），13212740029或15171497799；

报名参加上课地点设在华中师大的课程培训的教师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武汉分中心

联系人：金曾妮     联系电话：027-67868129     手机：13871005900
报名回执

高校部门：                 报表人：             联系方式：

	学校
	院（系）
	姓名
	性别
	联系电话
	参训课程名称

	
	
	
	
	
	

	
	
	
	
	
	

	
	
	
	
	
	

	
	
	
	
	
	

	
	
	
	
	
	

	
	
	
	
	
	

	
	
	
	
	
	

	
	
	
	
	
	

	
	
	
	
	
	

	
	
	
	
	
	

	
	
	
	
	
	

	
	
	
	
	
	


请各高校及时做出安排，选派参训教师并请尽快将回执传真或电邮至我中心，以便我们及时汇总上报省教育厅，并做好培训食宿安排。

传真：027－88663312    电子邮箱：spzx2005@126.com

湖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

   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2：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教师参加国家精品课程师资培训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职  称
	

	所在系部
	
	申请参加课程
	

	申请人承担精品课程建设基本情况
	

	系部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教务处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主管校长
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